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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船舶固态导航雷达试验平台建设及产业

化项目（一期）
行业类别

信息

产业

类

主管部门

（或主要投资方）
江苏海兰船舶电气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性质 新建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机

关、文号及时间

江苏南通苏锡通科技产业园区规划建设局

“苏锡通水许可〔2025〕13号”

2025年 8月 14日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

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2024年 10月--2025年 12月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南通金典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单位 \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

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上海德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南通铁军建设监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编制单位
南通嘉帆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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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验收意见

根据《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

施自主验收的通知》（水保〔2017〕365号）、《江苏省水利厅<关于印发

江苏省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管理办法>的通知》（苏水规

〔2018〕4号）、《江苏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江苏省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

持管理办法〉的通知》（苏水规〔2021〕8号）和《生产建设项目水土

保持方案管理办法》（水利部令第 53号）的规定，2026年 1 月 7日，

江苏海兰船舶电气系统科技有限公司主持召开了船舶固态导航雷达试

验平台建设及产业化项目（一期）水土保持设施验收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技术服务单位南通嘉帆工程设计

咨询有限公司、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南通金典安全技术有限公司、项

目设计单位南通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施工单位上海德茂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等单位代表和特邀专家，会议成立了验收组（名单附后）。

验收组查阅了技术资料并观看了无人机航拍录像及现场照片，听取

了建设单位、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技术服务单位关于水土保持设施管理和

验收技术评估情况的汇报以及主体设计、方案编制、施工和监理单位的

补充说明，经咨询、讨论和认真研究，形成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意见如下：

（一）项目概况

工程名称：船舶固态导航雷达试验平台建设及产业化项目（一期）

建设单位：江苏海兰船舶电气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性质：信息产业类

本项目位于南通市海伦路北，清枫路东。中心点位置指标东经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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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9″，北纬 31°50′2″。

主要技术指标和建设内容：项目规划用地面积 27604.49m2，总建筑

面积 34696.17m2，容积率 1.40、绿地率 13.48%、建筑密度 38.91%。主

要建设内容：项目分期建设，其中一期新建厂房 1、新建厂房 2、办公

综合楼、门卫扩建（消防控制室、监控室、收发室）、废品库；二期办

公楼、新建厂房 3、新建厂房 4和连廊，配套建设道路及其他配套设施

以及绿化等。现对项目一期进行验收，项目一期规划用地面积

12988.79m2，总建筑面积 21447.97m2，容积率 1.64、绿地率 11.55%、

建筑密度 37.28%。项目总投资 13575.78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4000万元，

资金来源为自筹。

开工、完工日期：本项目一期工程已于 2024 年 10 月开工，并于

2025年 12月底完工，工期 15个月。

（二）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含变更）

2025年 8月 14日，江苏南通苏锡通科技产业园区规划建设局以《关

于准予船舶固态导航雷达试验平台建设及产业化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

行政许可决定》（苏锡通水许可〔2025〕13号）（详见附件 1）对本项目

水土保持方案予以批复。

批复工程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2.76hm2，本次验收范围

1.30hm2，全部为永久占地。防治目标为南方红壤区一级标准，其防治

目标值为：水土流失治理度 98%，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1.0，渣土防护率

99%，林草植被恢复率 98%，林草覆盖率 13.48%，本项目无表土剥离，

表土保护率不做计算。水土保持总投资为 185.13万元，水土保持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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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 2.7605万元（已缴纳）。

工程建设地点、规模与批复水土保持方案一致，水土保持措施未发

生重大变更，水土保持方案无重大变更情况。

（三）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或施工图设计情况

方案取得行政许可决定时，现场基本施工完毕，本项目属于补报方

案，水土保持相关措施已纳入主体工程及施工组织设计，工程所涉及的

水土保持措施已随主体工程施工而同步完成，未进行设计变更，至设施

验收时不存在水土保持专门初步设计及施工图设计。

（四）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本项目为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项目，不强制性要求进行水土保持监

测。验收组经询问和查阅资料，确认本项目不存在需要变更水土保持方

案的情形，根据施工实际需求实施扰动范围，无乱挖乱弃乱倒现象，未

造成严重水土流失事件。

（五）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

本项目属承诺制管理项目，根据水利部“办水保〔2019〕172 号”

文和省水利厅关于贯彻落实《水利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全

面加强水土保持监管的意见》通知（苏水农〔2019〕23 号），本方案只

需提交水土保持设施验收鉴定书。

为做好该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工作，2025 年 8 月，建设单位江

苏海兰船舶电气系统科技有限公司委托南通嘉帆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

司承担了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技术服务与评估工作（并成立技术评估

组）。



- 5 -

技术评估组对项目情况做了详细了解，对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进行了

现场查勘，与施工单位、设计单位、水土保持监理单位等进行了座谈，

听取了各单位关于工程实施情况的介绍；认真查阅招标、投标文件、施

工组织设计、施工相关资料以及水土保持监理；对项目水土保持设施建

设和运行情况进行复查、核查，详细了解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临时措

施的运行以及防护效果；与水土保持方案和竣工验收要求对照，认真、

仔细核实各项措施的工程数量，查验其工程质量；并对项目区附近的群

众进行了公众调查，全面、系统、真实、客观地进行了水土保持设施验

收技术评估工作。

参照《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

规程（试行）的通知》（办水保办水保〔2018〕133号）条款第 4.8条，

本项目不存在该条款所列的情况，响应如下：

1、本项目已按照水保法律法规要求编制补报水土保持方案，并获

得江苏南通苏锡通科技产业园区规划建设局的行政许可决定。本项目建

设占地、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和水土保持措施与批复方案基本一致，

不涉及重大变更。

2、本项目挖填方总量、水土保持措施体系、等级和标准与批复的

方案一致，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到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要求。

3、批复方案计列水土保持工程水土保持总投资 185.13万元，工程

措施费 58.32万元，植物措施费 77.70万元，施工临时工程费 25.66 万

元，独立费用 12.01万元，基本预备费 8.68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2.760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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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项目不涉及重要防护对象，经调查，项目建设过程中，建设

单位严格工程管理，层层落实项目建设责任制，整个工程建设均有条不

紊进行，没有大的水土流失事件发生。评估过程中对当地群众的走访及

民意调查，没有收到有关工程建设水土流失引起的投诉。

综上，该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运行正常，发挥了较好的水土保持功能，

运行初期的管理维护责任落实到位，具备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的条

件，可以开展最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工作。

（六）验收结论

验收组认为，建设单位依法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开展了水土保持

设计，实施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各项防治措施，完成了批复的防治任

务；建成的水土保持设施质量合格，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到了水土保持

方案确定的目标值，较好地控制和减少了工程建设中的水土流失；运行

期间的管理维护责任落实，符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的条件，同意该工程

水土保持设施通过验收。

（七）后续管护要求

验收组建议，应进一步加强水土保持设施管护，确保其正常运行和

发挥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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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验收组成员签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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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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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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